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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民济医院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民康医院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城步民济医院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均已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民康医院有限公司拟投资600万元在城步县儒林镇冷水坪村现院区内建设城步民济医院扩建工程，总占地面积2807.66m2（折合约4.21亩），总建筑面积3852m2，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栋两层的住院楼，建筑面积1900m2，项目建成后，全院住院病床位达200张，设置急诊科、内科、外科、中医科、妇科、预防保健科、精神科。
根据宁夏智诚安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文明施工，落实环评提出的施工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措施。
2、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管理，特别是针对可能产生医疗废物、废水风险事故，要加强管理力度和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建设废水事故池，防范发生风险事故。
3、对医疗废物实行从收集、运送、贮存、外运的全过程管理，新建符合要求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对项目产生的医疗废物交由由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竣工后应自主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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